南投縣社區大學優質課程徵選作業規定

南投縣政府99年03月05日府教社字第09900492450號函頒訂

南投縣政府102年09月17日府教社字第1020189037號函修訂

南投縣政府103年05月01日府教社字第1030088592號函修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投縣政府105年09月14日府教社字第1050193809號函修訂
1、 南投縣政府（以下簡稱本府）為推動社區大學課程發展之典範與特色，並提升課程教學品質，促進優質課程教學經驗之分享與交流，特訂定本作業規定。
2、 參加對象：凡於前一年ㄧ月至十二月間，於南投縣任一社區大學中成功開課之課程，且於優質課程評選期間仍在開課者，皆可接受推薦參與評選，推薦單位一律由該課程之所屬社大為之；凡獲得本縣社區大學優質課程特優者，二年內不得再次提出申請。
3、 徵選期程及方式：
（1） 徵選期程：每年舉辦一次，徵選時間由本府另行公告。

（2） 繳件方式：參加者應於本府公告之受理收件期間內，將各類推薦課程之作業表單填寫完整、負責人簽章，連同相關附件光碟資料，繳交給各校行政人員。

（3） 表單下載及公告網址：請逕至本縣社區大學聯合資訊網站查詢。
4、 為進行優質課程評選，本府得聘請專家學者或合適人選擔任評審委員共同組成評選小組，評審委員應遵守利益迴避，本於公正、嚴謹、守密原則進行評審。
5、 徵選機制：以各社大為推薦單位，採三階段方式進行徵選。

（1） 第一階段【社區大學推薦】：各社大覈實推薦前一年所開設之優質課程，依課程屬性自由選擇參加「學術」、「生活藝能」「社團活動」三類評選。 

（2） 第二階段【優質課程評選委員會初審】：由本府籌組評選委員會進行書面審查，三類推薦優質課程參加「優質課程評選暨教學觀摩工作坊」，分別進行經驗分享。

（3） 第三階段【優質課程評選委員會決選】：針對第二階段入選之優質課程參與「優質課程評選暨教學觀摩工作坊」決審結束後，由評選委員會從參與觀摩工作坊中選出特優課程。
6、 評選標準：課程在課程設計、教學方法、班級經營上，須能針對成人學習特質與社區大學理念，提出特色做法，並有實際成果；評選標準計有五項評分指標如下：

（1） 課程設計百分之二十五

（2） 教學方法百分之二十五

（3） 班級經營百分之十五

（4） 教學成效百分之十五

（5） 特色表現百分之二十
7、 獎勵標準：

（1） 本府得視年度預算，依學術類、生活藝能類、社團活動類別各錄取特優、優等、甲等獎項，擇優發給獎狀 (座) 及紀念品各乙份，若課程水準或件數不足，評審可視情況調整名額、獎項得予以從缺。

（2） 參加本縣優質課程選拔榮獲甲等(含)以上之課程（以三年內為限），該課程之開班標準降低為十人。
8、 本府得邀請獲獎優質課程，參加講師工作坊座談或舉行教學觀摩，進行教學經驗分享與交流。
接受獎勵之課程應授權本府(以網路與出版等型式)公開其課程與教學相關經驗資料，以期達成優質經驗分享之目的，並持續提升社區大學課程與教學品質。
9、 經費來源：由本府專款支應。
2

